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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≒曰瞬十脚郸摹废物跨智转移剩甩备集

工作瞄通知

各区生态环境、绿化市容、建设管理、商务、水务、交通运输、

经济信息化部门,上海海事局所属各分支局,上海自贸区管委会

保税区管理局,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,上海化工区管委

会,各相关单位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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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 (以下简称固废法)有关规定,加强各行业主管部门对一

般固体废物转移利用的联合监管,规范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

用行为,本市开展一般囤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的备案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‥

-、备案原则与流程

本市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工作按照¨市级平台、

属地审核、明确来源、落实去向、信息互通、部门联合”的原则

推进开展。

转移一般固体废物跨省利用的,由本市囤体废物产生单位或

集中收集单位(以下简称转移单位)按本通知要求,在转移前通

过“一网通办”向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,经备案通过后方可转移。

转移单位应在¨一网通办¨中如实准确填写跨省转移利用信

息,提交相应的备案材料,根据合同期限确定备案期限,备案期

限原则上不超过12个月。转移单位按照产废设施或收集设施所

在地,选择属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备案申请。转移单位应确保提

交的备案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。申请工程渣土等跨省转移利用

的,还需提交经市绿化市容局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盖章确认的备

案审核表。

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转移单位捉交的材料进行形式

审核,对备案材料齐全且一致、废物来源和属性清晰、利用去向

合理、合同真实有效的,由“一网通办”生成电子备案表及相应备

案号。经备案通过后,转移单位可以按照备案明确的方式转移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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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。市生态环境部门每月定期汇总跨省转移

利用备案情况,通报接受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及本市相关行业主

管部门。

......￣ 、 重新备案的情形

若涉及以下情况,转移单位应重新备案,经备案通过后方可

以按照备案明确的方式转移相应的固体废物:

1.超出备案期限和备案数量;

2.固体废物种类和主要成分、运输方式、利用去向与备案

信息不符;

3.接受地生态环境部门反映不宜进行转移的;

4.执法监督部门检查发现存在其他不宜进行转移的情况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生态环境部门要做好企业服务,落实专人及时办理备案申请;

要督促转移单位落实主体责任,依法加强环境监管,对外省市反

馈的本市囤体废物利用单位要依法加强监管,并及时通报有关部

门。

绿化市容部门负责对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进行全过程管理,

对工程渣土跨省利用方案进行备案审核并督促转移单位向生态

环境部门备案,对“两网融合”可回收物中转站、集散场予以确

认并通报生态环境部门。建设管理部门负责推进建筑废弃混凝土

资源化利用。商务部门负责再生资源(可回收物)回收行业的管

理,加强对再生资源(可回收物)利用去向的监管。水务部门负

责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等各类市政污泥进行行业监管。经济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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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部门负责推动工业囤体废物的综合利用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

经营性运输企业的管理゜上海海事局负责管辖范围内固体废物运

输环节的管理。

市、区生态环境、绿化市容、建设管理、商务、水务、经济

信息化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应依法落实各自管理职责,加大对新修

订的《固废法》的宣传力度,加强信息沟通,形成监管合力。

附件: 1.“一网通办”备案流程

2.转移单位需提交的材料清单

3.上海市一般固体废物跨省市转移利用备案表

4.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审核表

5●一般囤体废物跨省市转移利用备案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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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α一网通办'备案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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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固体废物转移单位提交材料滑单

1.上海市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表(系统内填报);

2.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认定表(工程渣土等涉及相关行

业主管部门的转移单位需要提交,盖章电子扫描件);

3.固体废物转移单位的营业执照(系统自动导入);

4.固体废物转移单位与运输单位、利用单位签订的合同,

合同中应当约定污染防治要求(盖章电子扫描件);

5.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承诺书(盖章电子扫描

件);

6.其他与一般固体废物利用相关的说明材料(盖章电子扫

描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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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上海市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表
备案号,沪固转利 膏

一、转移单位基本信息 

单位名称 
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

产废设施地址或 收集设施地址 

区 街道(镇) 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二、固体废物基本情况 

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

废物主要成分 

备案期限 自一年一月一曰至一年一月一日 
备案期限内拟 转移数量 

吨 

产生过程及工艺 

说明 

三、运输信息 

运输单位 □自行运输 口委托运输 (单位名称) 

运输方式 □轮船 □汽车 口其他 

运输起点 区 街道(镇) 

运输终点 省 市 县 街道(镇) 

如涉船运,填写 离岸码头: 省 市 县 

上下岸码头信息 上岸码头‥ 省 市 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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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利用单位基本信息 

单位名称 
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

利用设施地址 省 市 县 街道(镇) 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废物利用方式 

说明 

五、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

你单位提交的备案材料收悉。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: 

1.你单位应遵守国家及本市圃体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的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 

术规范,依法开展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活动:涉及相关部门行政许可的,应经相关部门行政许 

可后方可转移; 

2.你单位应确保提交的备案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,并承担转移圃体废物全过程监督和污染 

防治责任,保存并建立完善管理台账‥ 

3.若涉及以下情况,你单位应重新备案: 

(l)超出备案期限和备案数量: 

(2)圃体废物种类和主要成分、运输方式、利用去向与备案信息不符; 

(3)接受地生态环境部门反映不宜进行转移的: 

(4)执法部门检查发现存在其他不宜进行转移的情况。 

备案曰期:年月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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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相美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认定表
编号‥ """"""

一、转移单位基本信息 

单位名称 
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

产废设施地址或 收集设施地址 

区 街道(镇) 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二、固体废物基本情况 

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

废物主要成分 

备案期限 自一年一月一曰至一年一月一日 
备案期限内拟 转移数量 

吨 

产生过程及工艺 

说明 

三、运输信息 

运输单位 □自行运输 口委托运输 (单位名称) 

运输方式 □轮船 □汽车 口其他 

运输起点 区 街道(镇) 

运输终点 省 市 县 街道(镇) 

如涉船运,填写上 离岸码头: 省 市 县_ 

下岸码头信息 上岸码头: 省 市 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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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利用单位基本信息 

单位名称 
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

利用设施地址 省 市 县 街道(镇) 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废物利用方式 

说明 

接纳材料证明 (可附件) 

五、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

(公章) 

日期: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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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承诺书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, ×××××××××

(转移单位名称)于××年××月××日向生态环境部门捉交了一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

用备案表及相关附件材料。现就相关事项承诺如下:

1. ×××××××××(转移单位名称)拟于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年××月××日转移××吨

×××× (废物名称)至×××××××× (利用单位名称)进行利用。 ×××××××××(转移单位名

称)已核实利用单位的主体资格和固体废物利用能力,确认其利用方式和污染防治措施

合理有效,已依法签订书面合同,并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0

2.若跨省转移利用发生变化导致与备案情形不符的, ×××××××××(转移单位名称)

将按规定向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备案,经备案后方可转移0

3.×××××××××(转移单位名称)提交的备案材料是×××××××××(转移单位名称)对固

体废物跨省市转移利用的合理性、合法合规性的承诺。 ×××××××××(转移单位名称)承

担转移固体废物全过程监督和污染防治责任。

特此确认, ×××××××××(转移单位名称)和×××××××× (利用单位名称)提交的所有

文件及其信息均真实、完整。如有弄虚作假, ×××××××××(转移单位名称)和××××××××

(利用单位名称)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转移单位(公章):

ー12 一

利用单位(公章):

年 月 日



信息公开属性‥ 主动公开

抄迭: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,市固废管理中心,市环保信息中心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年¨月30日印发


